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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阶段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金沙江银江水电站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

作所属阶段 
截流阶段□/蓄水阶段（√） 

主管部门（或主要投

资方） 

攀枝花华润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四川省水利厅、川水函〔2017〕457 号、2017

年 4 月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可研报告审查部门、

文号及时间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水电规规函〔2012〕1

号、2012 年 11 月 

工程施工准备期 
2020 年 2 月

~2021 年 11 月 

建设起止

时间 

2021 年 11 月

~2025 年 12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

位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计单位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水利

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七

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四川工程有限

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四川兴景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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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一、引言 

2024 年 11 月 30 日，攀枝花华润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攀枝花市主

持召开了金沙江银江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蓄水阶段验收会。参加会议

的有建设单位攀枝花华润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四川

兴景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

科学院，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水土保持设施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

究有限责任公司，各标段施工单位、主体监理单位等代表及特邀专家

3 名，共 15 人，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交了《金沙江银江水电站蓄水

阶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提供了《金沙江银江

水电站蓄水阶段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提供了

《金沙江银江水电站蓄水阶段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上述报告为此

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勘了现场、查看了工程现场影像资料，查阅

了技术资料，听取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当前

阶段建设情况的汇报，以及设计、方案编制、监理、监测、施工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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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补充说明，经充分讨论、质询，最终形成验收意见。 

二、蓄水阶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原则、背景 

1、验收工作原则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范围以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为基础，根据蓄水阶段实际扰动范围确定，以正常蓄水位

（998.50m）以下集中扰动区域为重点验收范围。 

2、验收工作背景 

水库蓄水是金沙江银江水电站建设的关键节点。开展蓄水阶段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是保障蓄水后相关水土保持设施安全、有效运行的

需要，也是银江水电站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及长江保护要求的重要

举措。 

蓄水阶段对扰动范围内的水土保持设施进行阶段性验收、检查，

以满足《水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规程》（NB/T 35119-2018）的规

定，同时为工程后续竣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奠定基础。 

三、项目概况及工程进展 

金沙江银江水电站位于金沙江干流中游末端的攀枝花河段上—金

沙江和雅砻江汇合口上游约 3.6km 处，上游衔接梯级为金沙水电站（水

库正常蓄水位 1022m），两梯级相距约 21.39km，下游梯级为乌东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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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水库正常蓄水位 975m），坝址位于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上距

密地大桥约 2.80 km。 

金沙江银江水电站为新建Ⅱ等大（2）型工程，挡水、泄洪和电站

等主要建筑物为 2 级建筑物，次要建筑物 3 级建筑物，水工建筑物安

全级别为Ⅱ级，坝址控制流域面积 25.93 万 km
2，多年平均流量

1870m
3
/s，年径流量 590 亿 m

3。银江水电站正常蓄水位为 998.50m，

校核洪水位为 1004.92m，死水位 998.00m，总库容 5900 万 m
3，调节

库容 180 万 m
3，库容系数 0.003%，具有日调节性能。电站装机容量

390MW（6×65MW），最大坝高 73.00m，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15.69 亿

kW•h，保证出力 89.4MW。工程主要由枢纽工程、施工辅助工程、水

库淹没区、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复建工程四部分组成。电站工程开发

任务主要为发电，并兼顾生态环境用水要求。 

银江水电站于 2019 年 7 月开工建设，计划 2024 年 12 月蓄水并实

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25 年 12 月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四、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及变更情况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7 年 4 月，四川省水利厅以《四川省水利厅关于金沙江银江水

电站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川水函〔2017〕457 号文）对工程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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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方案进行了批复。 

2、方案变更情况 

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2023 年 1 月 17

日水利部令第 53 号）》第十六条规定，结合项目现阶段设计、施工及

现场调查情况，逐条对照变更情况进行核对，截止本次蓄水验收阶段，

对照各阶段设计文件及现场实际施工建设情况，工程目前仍处于施工

建设阶段，依次对照变更条例，本项目规模、征占地等未发生重大变

化，不涉及重大变更情况，无需编制水土保持变更报告。 

五、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验收工作范围 

1、防治责任范围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683.30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

655.14hm
2，主要包括枢纽工程防治区、弃渣场防治区、场内交通工程

防治区、料场防治区、存料场防治区、施工生产生活设施防治区、水

库淹没区、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复建工程区；直接影响区 28.16hm
2，

主要包括弃渣场防治区、场内交通工程防治区、存料场防治区、水库

淹没区、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复建工程区。 

2、验收工作范围 

本次验收工作范围为枢纽工程防治区、弃渣场防治区、场内交通



 

7 

 

工程防治区、存料场防治区、施工生产生活设施防治区、水库淹没区、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复建工程区，面积 535.52hm
2。验收范围为正常蓄

水位（998.50m）以下区域，面积 332.90hm
2；阶段性检查范围为正常

蓄水位（998.50m）以上区域，面积 202.62hm
2。 

六、阶段水土保持工作 

1、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情况 

为更好的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各项防治措施，针对工程建设过程中

的实际情况，建设单位组织开展了弃渣场防护、堆存场防护、施工区

绿化等施工图设计，并编制完成了《金沙江银江水电站枢纽工程建设

区表土剥离及保护报告》、《金沙江银江水电站右岸坝顶以上边坡开挖

支护工程施工标与康家沟弃渣场防护工程施工图设计》、《金沙江银江

水电站右岸导流明渠及相关工程招标施工标水土保持施工图（第二

版）》等专题报告，通过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组织的评审。 

2、水土保持监理、监测 

2020 年 6 月，建设单位攀枝花华润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中国电

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建设项目枢纽工程水土保持

综合监理工作。2024 年 11 月，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提交了《金沙江银江水电站蓄水阶段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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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建设单位攀枝花华润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长江水

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承担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24 年 11 月，水

土保持监测单位提交了《金沙江银江水电站蓄水阶段水土保持监测总

结报告》。 

3、水土保持措施实施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

计，组织实施了护坡、挡墙、截排水、表土剥离等工程措施，栽植乔

灌木、植草护坡、撒播草籽等植物措施，拦挡、截排水沟、沉沙池、

苫盖等临时措施。 

4、水土保持设施自查初验 

建设单位组织设计、监理、施工等相关单位，依据水土保持工程

质量评定规程，对蓄水阶段已经实施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

初验和质量评定。经自查初验，蓄水阶段水土保持设施均已按设计完

成，已建成设施质量全部合格、防护效果良好，管护责任落实；正常

蓄水位以下水土保持设施实施进度、质量满足工程蓄水验收条件，水

土保持后续设计和专项设计已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意见已落实；

水土保持后续工作计划满足“三同时”制度要求。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发挥了水土保持功能，有效控制了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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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蓄水阶段水土保持投资 

金沙江银江水电站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总投资 9448.07 万元，其中

枢纽工程水土保持专项投资 6307.44 万元，蓄水阶段已结算完成水土

保持投资 5443.503 万元。 

八、防治效益 

金沙江银江水电站蓄水阶段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满足批复的水

土保持方案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要求，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

99.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49%，拦渣率 97.16%，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1，林草植被恢复率 99.49%，林草覆盖率 29.80%。 

九、综合结论 

金沙江银江水电站建设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建设期间开

展了水土保持后续设计及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已实施拦挡工程、

土地整治工程、防洪排导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等水土

保持措施，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蓄水阶段防治任务，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施工期目标值，建设成的水土保

持设施质量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在建

和待建的水土保持设施，已按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施有序实施和安

排，符合蓄水阶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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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下阶段工作建议 

（1）加强水库蓄水和初期运行过程中弃渣场的观测和巡视检查，

重点关注弃渣场可能出现的局部稳定问题、渣顶恢复情况、堆渣坡面

防护工作运行状况及对周边设施的影响。加强已建成水土保持设施维

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 

（2）积极开展电站枢纽工程区植被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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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验收部位一览表 

防治分区 
工程项目或

部位 

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

设计措施 
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状态（已

建成/在

建） 

已建成水

土保持设

施质量 

竣工前需实

施的水土保

持措施 

验收检

查方式 
备注 

枢纽工程防

治区 

枢纽工程建

设范围 

工程措施：截排水沟、

急流槽、沉沙池、载土

槽、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栽植乔灌木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截排水沟、马道砖砌

排水沟 

临时措施：密目网、

土工布苫盖，临时排

水沟和沉沙池 

在建 \ 

工程措施：土

地整治 

植物措施：栽

植乔灌木 

阶段性

检查 
 

弃渣场防治

区 

康家沟弃渣

场 

工程措施：拦挡工程、

排洪沟、渣顶排水沟、

渣顶纵横排水沟、平台

排水沟、马道排水沟、

网格护坡、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灌草综合绿化 

临时措施：排水沟、土

袋拦挡 

工程措施：拦挡工程、

排洪沟、挡水坝、消

力池、渣底沟道处理、

框格护坡、排水沟 

植物措施：栽植车桑

子、余甘子、撒播扭

黄茅、撒播狗牙根 

临时措施：临时挡墙、

排水沟、密目网遮盖 

在建  

工程措施：渣

顶排水沟、渣

顶纵横排水

沟、平台排水

沟、马道排水

沟、网格护

坡、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撒

播草籽、灌草

综合绿化 

阶段性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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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工程项目或

部位 

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

设计措施 
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状态（已

建成/在

建） 

已建成水

土保持设

施质量 

竣工前需实

施的水土保

持措施 

验收检

查方式 
备注 

场内交通工

程防治区 

场内交通道

路及桥梁 

工程措施：边沟、截水

沟、浆砌石护坡、表土

剥离、表土回覆、土地

整治 

植物措施：栽植乔灌木 

临时措施：挡墙、沉沙

池、土袋拦挡 

工程措施：边沟、截

水沟、框格护坡、表

土回覆、表土剥离、

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栽植山合

欢、栽植车桑子、撒

播扭黄茅 

临时措施：密目网遮

盖 

已建成 合格 \ 
阶段性

验收 
 

施工生产生

活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

活场地 

工程措施：截排水沟、

沉沙池、浆砌石护坡、

表土剥离、表土回覆、

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栽植乔灌木、

铺设草皮 

临时措施：土袋拦挡 

工程措施：截排水沟、

沉沙池 

临时措施：密目网遮

盖 

已建成 合格 \ 
阶段性

验收 
 

料场防治区 取料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临时措施：挡墙、排水
料场取消 料场取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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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工程项目或

部位 

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

设计措施 
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状态（已

建成/在

建） 

已建成水

土保持设

施质量 

竣工前需实

施的水土保

持措施 

验收检

查方式 
备注 

沟 

存料场防治

区 

表土堆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乔灌草绿化 

临时措施：钢筋石笼挡

墙、排洪沟、截水沟、

排水沟、挡墙、临时绿

化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钢筋石笼挡墙、导水

墙、排洪沟、沉砂池 

临时措施：浆砌石挡

墙、密目网遮盖、撒

播狗牙根 

已建成 合格 \ 
阶段性

验收 
 

围堰备料场 临时措施：挡墙 临时措施：挡墙 已建成 合格 \ 
阶段性

验收 
 

移民安置及

专项设施复

建工程防治

区 

移民安置点

防治区 

工程措施：盖板排水沟 

植物措施：乔灌草绿化 

临时措施：截排水沟、

苫盖 

取消集中安置 
取消集中

安置 
\ \ \ \ 

企事业单位

防护防治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临时措施：土袋挡墙、

截排水沟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临时措施：土袋挡墙、

截排水沟 

已建成 合格 \ 
阶段性

验收 
 

交通工程复

（改）建防治

植物措施：乔灌绿化 

临时措施：土袋拦挡 

植物措施：乔灌绿化 

临时措施：土袋拦挡 
已建成 合格 \ 

阶段性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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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工程项目或

部位 

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

设计措施 
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状态（已

建成/在

建） 

已建成水

土保持设

施质量 

竣工前需实

施的水土保

持措施 

验收检

查方式 
备注 

区 

三电”设施复

建防治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临时措施：截排水沟、

苫盖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临时措施：密目网遮

盖 

已建成 合格 \ 
阶段性

验收 
 

防护工程防

治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乔灌草结合

绿化 

临时措施：截排水、苫

盖 

措施：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植草护坡 

临时措施：密目网遮

盖 

已建成 合格 \ 
阶段性

验收 
 

 




